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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新竹律師公會第 34 屆第 1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115年 2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6時  

地點︰本會三樓會議室 

主席︰張理事長淑美 

出席：林常務理事姿伶、柯常務理事志諄、陳理事彥汝、李理事昱恆、曾

理事鈞玫、劉理事昌樺、蔡理事采薇、郭理事怡妏、古理事旻書、

何理事家怡、戴監事愛芬、黃監事俊穎、曾監事艦寬 

列席：蔡財務長麗雯 

請假：許常務監事民憲、陳常務理事志寧、李常務理事家豪、陳理事新佳、

許理事育齊、黃監事振洋、張秘書長智程 

壹︰主席致詞：略。  

貳︰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追蹤： 

1、 劉 OO姐檢舉龍 OO師違反律師倫理風紀案件，業經倫理風紀小組通

知二次到會說明皆未出席，故本會依會員違反倫理風紀案件處理程

序第四條第二項，視為撤回該檢舉案：執行完畢。 

2、 朱 OO士檢舉李 OO師違反律師倫理風紀案件，業經朱燕惠女士於 115

年 1月 9日撤回檢舉案，故本會依會員違反倫理風紀案件處理程序

第三之二條不予受理：執行完畢。 

3、 雪谷南榕法律事務邀請本會協辦「大風之島」電影欣賞活動，由該

事務所負擔所有包場費用，並由本會發文邀請會員攜伴參加，如尚

有名額，則開放一般民眾參加。本會於 115年 1月 26日理監事會

群組決議同意協辦。 

4、 新竹市政府函請本會推薦 115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學生及

教保服務機構幼兒團體保險行政作業事務採購案招標工作小組委

員，因時間急迫，已於 115年 2月 6日理監事會 Line群組決議：

同意推薦張秘書長智程。 

5、 全國律師聯合會函請本會推薦第八屆法官評鑑委員會、檢察官評鑑

委員會、法官遴選委員會律師代表人選，已於 115年 2月 10日理

監事會 Line群組決議：與桃園、苗栗、宜蘭律師公會共同推薦法

官評鑑委員會許美麗律師及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張百欣律師。 

 

  肆︰會務報告 

一、一般會務︰ 

  1、已將下列訊息轉知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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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有關法務部辦理 115年律師申請參加檢察官公開遴選作業，為瞭

解申請人擔任律師期間之品德操守、辦案風評(含敬業精神)、生

活素行、社會形象(含社交)等情，函請本會提供會員律師(申請人)

之品德調查表及提供相關資料。 

    （2）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送本院 115年約聘辯護人公開甄選簡章及報

名表各 1份。 

    （3）社團法人台灣住宅品質消費者保護協會受理鑑定業務說明及其相

關鑑定資料。 

    （4）司法院訂於 115 年 3月 19日、3月 25日、4月 1日分別舉辦 3場

次「通用版量刑前調查評估手冊學術與實務交流研討會」。 

    （5）新竹縣政府函請本會推薦 114年度暨 115年度優良公寓大廈評選

委員會委員建議名單。 

    （6）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徵求自第一審迄今逾十年仍未確定之案件。 

    （7）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謹訂於 115 年 3月 19日(星期日)、3月

26日(星期四)開辦「重大地質差異與終止契約爭議」及「工程爭

議求償及履約管理實務課程」。 

     

【全律會轉知】 

（1） 全國律師聯合會數位經濟及金融科技委員會、人工智慧發展與應

對委員會(AI 委員會)、科技法律委員會、資安與個資法制委員

會、機構律師委員會與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於 115年 2月 6日

(星期五)下午 14:30-17:00假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信

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68號 19樓)共同合辦「AI × 雲端：重塑律所

日常的未來藍圖」座談會。 

（2） 全國律師聯合會轉知交通部公路局北區公路新建工程分局為提

升分局因公涉訟之訴訟品質，建請協助函覆相關專長領域律師名

單。 

（3） 全國律師聯合會轉知民事程序法委員會定於 114年 3月至 8月間

假本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號7樓C室)舉辦「從

審判視角解鎖勝訴關鍵：資深法官的民訴實戰六講」系列課程。 

（4） 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學院、國際經貿談判委員會與國立政治大學

商學院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定於 115年 3月至 5月間假國立政治

大學商學院 260313教室(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號)共同開

設「國際經貿談判法律律師專業領域第二期進修課程：114學年

度『國際企業經營法律風險實務探討』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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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全國律師聯合會轉知桃園市政府地政局為鼓勵地政士及律師使

用「數位櫃台」系統網路代理申辦登記案件，以提升網路申請不

動產登記使用率。 

（6） 全國律師聯合會刑事法委員會與台灣刑事法學會於 115年 2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15:00 至 17:30假本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忠

孝西路一段 4號 7樓 C室)共同舉辦「日台營業秘密法制現況—

從實務觀點出發」。 

（7） 全國律師聯合會洗錢及資恐防制法委員會定於 115年 3月 27日

(星期五)下午 13:50至 17:00假本會會議室(台北市中正區忠孝

西路一段 4 號 7樓 C室)舉辦 115 年洗錢防制研討會--「律師在

洗錢防制法下之義務、風險與商機」。 

 

2、115年 1月 24 日本會張理事長淑美代表出席彰化律師公會理事長交

接典禮。 

3、115年 1月 30 日本會陳常務理事志寧代表出席花蓮律師公會歲末聯

歡活動。 

4、115年 1月 31日本會張理事長淑美代表出席桃園律師公會歲末晚宴。 

5、115年 2月 11日本會張理事長淑美代表出席彰化律師公會聯合尾牙。 

 

  二、活動聯誼委員會報告 

    1、春酒相關事宜如附件一，請參閱。 

 

肆︰本會會員人數異動情形，114年 1月 23 日至 115年 2月 26日。 

一、 入會會員：蔣采郁、林鉑瀚、許靖侖、王品云、邱詩茜，共 5人。 

二、 退會會員：林盈均、蔡鎮全、楊志航(歿)，共 3人。 

三、 跨區執業：莊文玉，共 17位。 

四、 再次跨區：張瑜文，共 4位。 

五、 停止跨區：陳瑋博，共 17位。 

六、 截至目前為止：一般會員有 309位，特別會員為 189位，跨區執業 

                    律師有 209位。 

伍：討論事項︰ 

一、張理事長淑美提案： 

    案由：全國律師聯合會函請本會推派團體會員代表一人，請審議。 

    說明：全國律師聯合會擬於 115年 4月 18日召開第 3屆第 2次會員

代表大會，函請本會推派團體會員代表一人，本會推派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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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審議。 

    決議：本會推派王彩又律師擔任團體會員代表。 

 

二、古理事旻書提案： 

     案由：就本公會會員管理系統主機平台遷移方案，請審議。  

說明：負責會員系統廠商近期轉知中華電信來信略以：中華電信

hiHosting 企業架站服務要在 115 年 6月 30日結束營運。因會

員管理系統目前架設於中華電信 hiHosting企業架站服務上，

在中華電信 hiHosting企業架站服務結束營運後須辦理主機遷

移，否則會員管理系統將無法繼續使用，為因應此情形廠商提

出三個建議方案。 

（一） 轉移續租用其他平台廠商服務。經查，依 114 年 10月

帳單來看（附件二），中華電信 hiHosting 目前收費方式為預

繳一年 16709 元，然後逐月扣每月月租 1392元。廠商目前提

供的替代廠商易達網股份有限公司的報價是一年 15000元，初

次設定加收設定費 450元（附件三）。 

（二） 自建主機伺服器（及防火牆）放置會館，初估費用為 30

萬元。 

（三） 協商是否可租用全律會之系統平台：全律會擁有完成的

系統平台，可洽詢租用的可行性。 

考量方案一與現行方案雷同，僅係更換不同平台廠商，且費用

亦與現行方案相仿，建議採方案一辦理。至於方案二架設費用

較高，且須自行處理後續維護事宜，執行上有困難；方案三尚

須考量全律會意願，以及平台技術上是否有相容性等問題，執

行上亦較為困難，故均較不建議採用。以上說明，請審議。 

      決議：本會同意採用方案一。 

  

三、曾理事鈞玫提案： 

     案由：新竹市至愛服務協會函請本會贊助「愛的邀約~弱勢家庭我做

伴」慈善活動 ，詳如附件四，本會是否贊助，請審議。 

     決議：本會同意循往例贊助伍仟元。  

 

四、劉理事昌樺提案： 

     案由：律師權益維護委員會擬於 115年 4月 30日中午 12時至 14時

在公會會館舉辦「律師談紫微——壓力源解讀與律師職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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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講座，請審議。 

說明：1、本次預算業經 114年 9月 25日第 34屆第 9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通過。 

      2、參加資格:本會一般會員、特別會員及簽署 MOU之友會會員，

並以執業年資 5年內者優先。 

3、本次座談會邀請具備教師與律師雙重背景的許民憲律師，

分享其從教育界轉戰法律圈的職涯轉折。針對法律人高壓

特質，許律師將結合深研多年的紫微斗數，引導同道透過

命盤精準定位壓力源。 

4、講座核心在於將命理轉化為實用的性格分析工具，助同道

在案牘勞形中找回內在平衡。另現場特別備有豐盛午餐，

誠摯邀請會員在悠閒的午間時光，一邊享用佳餚，一邊在

輕鬆的氛圍下共學分享。 

  5、本次座談會預算如下:  

編號 費用內容 金額 備註 

1 餐盒或餐點及飲

料 

300 元/人，預估 30

人，總計費用約

9,000 元。 

 

合計 上開項目合計金額

約 9,000元。 

 

     決議：照案通過。  

 

五、倫理風紀調查小組第六小組提案： 

     案由：有關許 OO 師檢舉胡 OO師濫行訴訟而有違律師法乙案，提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本會會員違反倫理風紀案件處理程序（下稱處理程序）第 3

之 1條檢舉人有下列各款情事者，本公會得不予受理：（一）

未具名，或未提供足資聯繫之方式，致本公會無法聯絡。（二）

與檢舉案件無直接利害關係。（三）未具體指名被檢舉人。 

       二、本會已發函詢問檢舉人許朱賢「與檢舉案件有無直接利害關

係」，業經檢舉人於 115年 1月 2日回函陳稱「與檢舉案件無

直接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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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件雖有處理程序第 3之 1條之「與檢舉案件無直接利害關係」

而得不予受理，然是否有處理程序第 2條後段由「各理監事亦

得主動提案處理」之必要，提請討論。  

     決議：臺灣高等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944號民事裁定已廢棄臺灣新竹

地方法院 114年度訴字第 210號所為裁罰胡 OO師之裁定，故

無提案處理之必要。 

 

 

六、張秘書長智程提議，張理事長淑美交議： 

     案由：新竹縣政府函請本會推薦 114年度暨 115年度優良公寓大廈評

選委員會委員建議名單，會員回覆如附件五，本會是否推薦，

請審議。 

     決議：本會同意全數推薦。  

 

七、張秘書長智程提議，張理事長淑美交議： 

     案由：全國律師聯合會轉知交通部公路局北區公路新建工程分局函請

提供相關專長領域律師名單，本會是否推薦，詳如附件五，請

審議。 

     決議：除有懲戒紀錄之會員不予推薦外，其餘全數推薦。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 

 

主席：張淑美 

紀錄：謝宜蓁 


